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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记述杭州市的财政、税收管理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不作规定，重点在1927年杭州建市以后，下限定

1990年，对于需要溯源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杭州市区为主，记述中涉及市属各县市的，注明含县

市。

四、本志除概述外，按章、节、目三个级次排列。

五、本志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

六、本志正文章节，采取先财政后税收的次序，按解放前后依时序分节编写

正文。

七、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元，均用当时通用纪元，如明、

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o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

“解放前”，“解放后”，但在每段文字第一处使用时，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解

放以后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记叙的货币，除解放后使用人民币外，其余均按当时通用货币或银

两编列，未加折算。本志中的计量单位，属历史统计资料的均沿用旧制，未作折算。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类档案、图书、报纸、杂志、政府公报、文件，一般

不注明出处，不作注解。由于历史原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考核，本书难免存

在数据缺漏与前后统计不合的地方，有待续修时修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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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杭州作为浙江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又是国务院确

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1990年全市辖有5个城区和7个县

(市)，土地面积16596平方公里，总人口574．78万；市区土地面积430平方公

里，总人口133．89万。

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历代的行政区域隶属变迁较大。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置钱唐、余杭两县，属会稽郡。三国时，钱唐、余杭两县属吴

国。到隋开皇九年(589)，置杭州，辖钱唐、余杭等5县，这是杭州之名在历史

上首次出现。隋大业三年(607)改杭州为余杭郡。唐武德四年(621)又废余杭

郡置杭州，钱唐县的唐字也因避讳改为塘。天宝元年(742)复名余杭郡。乾元

元年(758)，又复改为杭州。五代时，后梁开平元年(907)钱谬受封为吴越王，

定都杭州。龙德二年(922)分钱塘、盐官、富春部分，地设钱江县。北宋时，

杭州为两浙路治，领钱塘、钱江、余杭、临安、富阳、于潜、新城、盐官、昌化

9县。太平兴国四年(979)，钱江县改名为仁和县。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

宗以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历时

140余年。元代，将临安府改为杭州路，为江浙行省治所。明代改杭州路为杭州府，

为浙江行省省会。此后杭州一直是浙江省省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签订的《中

日马关条约>，把杭州辟为通商口岸。次年，日本人在拱宸桥一带设立租界和通商埠。

民国成立(1912)后，废杭州府，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民国16年，划杭县所属

城区和西湖、湖墅、江干等6区，设置杭州市，为浙江省直辖市和省会。

杭州有广阔肥沃的平原，也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湖荡和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区，

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宜水稻、油料、络麻、棉花、茶叶、蔬

菜、水果等多种作物生长；蚕桑、畜牧、水产也比较兴旺；交通便利，铁路、公

路、水路、四通八达。尤其以得天独厚的秀丽景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驰名于国内

外，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o

杭州虽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在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

的束缚、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西湖淤塞荒芜，城市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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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备受摧残，奄奄一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焕发

了青春．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市场繁荣，城市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

等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90年全市市区工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

计算)178·7亿元，比1950年增长134倍；社会商品零售额44·9亿元，比1950

年增长钙倍。

(一)

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再分配的

经济活动，体现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

民国元年(1912)以前，财政由中央总揽，一切税收均缴中央，地方政府费

用则从中央税收中拨留一部分。财政无中央、地方之别。。

民国元年至民国16年杭县期间，北洋政府在国家收支和地方收支划分上有

过多次法令规定，地方财政均以省级为主体，县(市)则附属于省。因此，当时

杭县财政无固定的财源，政务费全仰于省，各项地方性支出则赖于附加和杂捐，

无独立预算可言。

民国16年(1927)，杭州开始建立市级财政，次年开始编制预算。民国16、

17两年，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国家费与地方费暂行标准>、《划分国家收入与

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划分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标准案>，但省、县(市)之间

的收支仍未明确划分。在此期间，市级财政仍只能依靠附加、杂捐、摊派以及公

产公款等，而且长期入不敷出，靠银行借款、发行公债和上级补助维持行政开

支，没有财力顾及城市建设。据民国26年一份资料记载：“民国23年度经将各

项税收力加整顿，是以收入尚佳，获有结余。至历年亏短之款，虽均列入下年度

概算，但当时周转调剂，除以暂记款项挹注外，仍不得不举债以应付。故历年向

银行等借款，随借随还，截至民国26年3月止，除为代偿前自来水筹备委员会

向本市银钱业借款40万元外，约计尚欠借款30万元。”

民国24年(1935)7月，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明确中央、省、

县(市)三级财政体制。民国26年3月，又发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

对三级财政收支范围作了具体规定。原定民国27年1月1日起施行，后因抗日

战争爆发，延期至民国30年1月1日起实行。

民国26年(1937)12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直到民国34年8月日军投

降。在此期间，市财政收支紊乱，资料残缺，但从零星资料可以看出，杭州市在

沦陷期间，金融枯竭，百业萧条，国际贸易市场被夺，丝绸茶叶销路断绝，农业

也濒于破产，市民购买力薄弱，整个经济日趋衰落，工厂、商店倒闭甚多，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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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剧增。据民国30年6月15日汪伪《杭州市政公报>记载：“现在所做的各

种工作，由于各种关系，不免有许多困难，而首要的就是财政问题。照民国25

年决算，全年收入约为220万元，平均月收入约达19万元。若以币值计算，当

时的19万元可抵现在的100万元。而现在的经费，每月连中央及省府补助共约9

万元，而事实上尚不能足额。”可见，当时杭州财政何等窘迫。

民国34年(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内战烽火又起。在此期间，杭州

与全国国统区一样，经济混乱，物价狂涨，财政支出既无法控制，税收又逐渐减

少，财政状况奇窘。

1949年5月，杭州解放，随即建立了新的人民财政。解放以来，杭州的财政

工作，在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各级政府所交给的财政任务，支持和保证了国家与地

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需要，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

展。尽管多次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经受过挫折，发生过失误，遭到过重大

损失，但是由于中央的及时纠正和人民群众努力克服困难，杭州的财政工作仍然

在曲折中前进。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加稳定、健康地

发展，经济结构更加趋向合理，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

的成就。

从1950年至1990年的41年间，杭州的财政收入(不含补助收入、调入资

金，下同)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除少数年份外，基本上是直线上升

的，累计完成2348207万元。1990年收入达到175717万元，为1950年收入2135

万元的82．3倍。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

效益的提高，加以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

新体制，调动了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积极性，从而在增收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1978m1990年，市财政收入1600459万元，占41年总收入的68．11％。

从财政收入来源看，解放后的财政收入，除了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来自私营

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收入还占一定比例以外，其余时期基本上都是来自公有制经济

的税利。解放后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但因贯彻执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

原则，农业税征收额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则逐年下降，这与民国

时期杭州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的状况迥然不同。

杭州财政总支出(1953--1990年，下同’)累计2512022万元。其中，上解支

出1979983万元，占总支出的78．82％；地方财政支出532039万元，占总支出的

21．18％。从地方财政支出分类看，经济建设费占总支出的51．88％，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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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卫费占总支出的21．14％，行政管理费占总支出的8．3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随着改革、开

放、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杭州财政支出作了相应的调整。“六五”期间，经济

建设费占总支出的64．99％，文教科卫费占总支出的20．24％，行政管理费占总支

出的7．cr7％，这与民国时期的杭州财政支出结构有着质的区别。如民国37年

(1948年)杭州财政用于行政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88％以上，用于教育文

化、经济建设、卫生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很小，充分显示了新中国杭

州财政的人民性、建设性。

从1950年至1990年的41年间，杭州财政基本上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

余。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财力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

也基本上做到瞻前顾后，留有余地，既考虑到本年度资金的需要，又照顾到来年

计划的衔接。尤其是在这41年中，杭州向中央和省上缴了巨额税利，对全国、

全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41年来，从财政管理方面看，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杭州财政逐步实现统收统支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转变。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财政部门在上级的领导下，依靠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解放思想，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究实效，无论在财政自身改革方面，还是在

配合其他经济改革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的部署，结合具体

情况，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缴纳关系，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改革预算管理体

制，调动了地方理财的积极性；改革资金拨款制度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资金的使

用效益。为了调动各级理财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市、区和乡(镇)财政、税务

管理机构，相应配备与充实人员。据1990年统计，市区共有财政、税务干部

1350名，在建立健全机构、加强管理的同时，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基

本上实现了从收支型财政向经营管理型财政的转变，使财政的路子越走越宽。

近几年来，根据地方财政职能和活动范围，从“科教兴市”战略和提高人民素质

出发，杭州市财政中的科教文卫经费支出增长很快，1990年达15124万元，比1953

年增长44倍，占财政总支出的23．92％，远远超过了同期其他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二)

税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现代社会，税收不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

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不同的社会制度，税收分配关系

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税收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超

经济剥削，反映的是一种阶级剥削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反映的是国家、集体、个人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整体与局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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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民国以前，税收采取中央集权制，征税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县(市)

和省逐级实行解款制度，县(市)收入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税捐项下留用。

民国成立后，为谋求国家的稳定收入，曾多次实行税制的整理和改进。北洋

政府曾制订了《国家税及地方税草案>，列举国家税17种，地方税20种。这个

《草案>偏重于中央集权，把大宗税源都划归国家税。实行结果地方多不遵从。

至民国3年(1914)，取消了国家税和地方税，仍恢复清代实行的解款制度。不

久。中央政府又将国地两税划分制度与解款制度折中，改为“专款制度”，规定

印花税、烟酒牌照税、烟酒税、验契税、契税5种税为专款，专解中央(以后解

款的税目变动数次)，其他税收则归地方。地方除正税外，各种杂捐名目繁多，

凡自治、公安、卫生、教育等所需经费，多取之于杂捐或摊派。当时杭县杂捐有

更捐、茧行捐、折牌捐、牵牧捐、石淘捐、鱼行捐、菜行捐、埠头捐、药材捐、

冬夏地货捐、青叶捐、芦塘捐、纸箔捐、香船捐等。
‘

民国16年(1927)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税收制度作了若干调整。如整理关

税，取消厘金，整顿田赋，开征一些新税(营业税、所得税、货物税等)，税收

制度渐趋统一。尽管此时税制有兴有革，但由于在国民党统治下，战事连年不

断，工农业生产萎缩，物资紧缺，为应付军政费用开支，政府滥发钞票，漫无限

制地加税加捐，预征税赋，各种摊派繁多，因此，人民负担不断加重。在此期

间。杭州市除田赋外，先后开征的税种有营业税、土地税、遗产税、印花税、特

种营业税、关税、货物税、盐税、矿税等国税与省税，另还征收5种法定地方自

治税：土地改良物税(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及娱乐

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税务部门围绕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

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税收的职能作用，通过不断改革税收管理制度，在调节国

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改善企业经营管

理，限制和打击非法经营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9年5月，伴随人民政权的诞生，杭州市税务局成立，开始了人民税务的

新纪元。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规

定，坚持“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

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本着“暂时沿用旧税制，在征收中逐步修

订”的方针，杭州市在税政上废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只征收货物税、印花

税、营利事业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税、营业税、屠宰税、筵

席税、娱乐税、房捐、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等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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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标志着新中国税制开始统

一。杭州市根据《要则>统一开征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印花税、交易

税、屠宰税、房产税等14个税种。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杭州市在这一时期的税收工作，除积极组织税收、筹集资金外，同时

配合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修正税制，贯彻执行“公私企业区别对待、繁简不

同”的政策，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为广泛开辟财源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对私改造完成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错误地认为税收工作已完

成“历史使命”，片面强调简化税制、简化税种、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杭州市

的税收工作受到削弱。60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时期，税务机构恢复，税

务人员增加，税收工作得到了加强，在促进生产发展、打击投机倒把、保证正当

集市贸易、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税收工作在“以利代税”

思想影响下把已经简化了的税制又当作“繁琐哲学”加以批判，并在1973年进

行税种合并、税目简化，使税种越来越少，税目越来越粗，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的削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

工作重点转移，税收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在这一时期，杭

州市税收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得到加强和健全。税收工作

为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需要，根据中央规定和杭州的实际情况，调整税收

政策、规定，使之有利于各类经济的发展o 1983年国家根据广泛试点的经验，

实行了第一步利改税，对国营企业实行征收所得税制度，打破了长期以来国营企

业只上缴利润的格局，实行税利并存。从1984年10月起，国家又进行了第二步

利改税，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同时进行工商税制改革，将原工商税一分为

四，改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在此期间，国家为了特殊调节的需

要，还相继开征了烧油特别税、建筑税、奖金税、工资调节税和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基金，对促进能源的充分利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从宏观上控制消费基金的

过快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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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政税务机构

第一节财政机构

一、民国时期的财政机构

民国元年(1912)，浙江省临时议会决议，改清代地方府、厅、州为县建制，

下设财政等科。财政科主管会计出纳、租税征收、财政清理、地方公债、预算编

制以及其他属于财政等事项。虽有决议，然而连年军阀混战，政局不定，地方财

政一直没有统一的机构、统一的办法。各项地方捐税，均由地方当局有关部门自

行收支，各自为政。民国16年5月前，杭城的各项地方税捐，由省会警察厅征

收，作为警厅经费；各区自治公益捐，由杭县自治委员会征收；公产租金，一部

分由县公署经收，一部分由省会工程局经收。

民国16年(1927)5月，杭州建市以后市政府设立财政局，公布杭州市财政

局章程，规定市财政局负责征收市税、管理市公产收支、经理市公债、估计民产

价值和其他有关市财政事项。市财政局内设总务、征税、会计、出纳四科。同年

9月，因市财政困难，经费不足，撤销市财政局。10月，设市政府财政科，各项

税金及公产租金暂归市公安局经管，收入抵充公安局经费。11月，在市政府下

另设市税捐征收处，附设于市公安局内，由公安局长、财政科长兼任正副主任。

税捐征收处下设征收股、会计股、文牍股，具体征收工作由正副主任责成各区署

长督促征收警催收汇缴。民国17年4月，因新开征住屋捐等税捐，财政业务增

加，财政科又扩充为财政局，同时裁撤市税捐征收处，所有税捐业务仍归市财政

局。财政局内设二科，第一科负责税捐征收、公产公款管理、经费出纳等，第二

科负责会计、稽核等。民国20年1月，市政府裁撤土地科，将土地管理业务划

归市财政局。9月，市政府机构改组，市财政局又改设为市政府财政科。至民国

22年6月，开征地价税后，财政科业务骤增，于次年1月恢复土地科，将土地管

理、地价税业务均交由土地科办理。民国26年3月，土地科改为地政科，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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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财税志

土地科征收的地价税，划归财政科管辖。

民国26年(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杭州，扶持成立日伪治安维持会，下

设财政科。次年3月，治安维持会改为自治委员会，财政科不动。6月又改为日

伪市政府，下设财政局。市财政局征收15种捐税，市政府秘三科和日伪市社会

局分别征收妓捐、广告捐和卫生捐。民国29年7月，将妓捐、广告捐划归市财

政局统一征收。同年12月，市财政局撤销，改为市政府财政科。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杭州市政府重设市财政局。财政局设

总务、土地税、营业税、杂税、财务行政、会计等科室。次年5月至9月，市财

政局先后在江千、湖墅、笕桥设立南区办事处、北区办事处和东区办事处，负责

税捐调查和征收事宜。又成立杭州市财政局税捐稽征处，办理原属财政局的税捐

征收业务，税捐稽征处设营业税、屠宰税及房捐其他税捐、税捐调查稽核、总

务、会计等四课一室，并设东、南、北区稽征分处及土地税经征所。民国36年

6月，市财政局税捐稽征处改名为杭州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民国37年8月，杭州

市成立财政委员会，定期研究有关财政问题。民国38年1月，市政府裁撤市税

捐稽征处，将其业务归并市财政局办理。市财政局设六科一室，第一科办理财务

行政，第二科督征稽查营业税、营业牌照税，第三科督征地价税、契税、房捐，

第四科督征屠宰税、筵席税、娱乐税、市政建设费，第五科督征使用牌照税、规

费、工程受益费，第六科为总务，另设会计室。又按区设立上城、中城、下城、

艮山、拱墅、江干、话湖、笕桥八个税捐处，直接归市财政局领导，由各区公所

所长兼任税捐处长o ’

二、解放初期的财政机构

1949年5月，杭州市解放，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部接管财政局及所属

八个税捐处三个市场o 1949年9月成立杭州市人民政府财政局，同时科室也作了

调整，将原来六个科室逐步调整为秘书室、监察科、预算科、行政事业财务科、

企业财务管理科、营业税科、房捐地货税科、票照科、土地税科。下属机构为：

上城区、中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江于区、艮山区、笕桥区、拱墅区税捐处及

柴炭市场、牲畜市场、屠宰场o 1950年3月，财政局所管地方税业务，八个税

捐处、三个市场划归市税务局。1955年，杭州市人民政府财政局改称为杭州市

财政局o

1953年4月，浙江省人民保险公司业务下放，由市财政局接受，成立杭州市

人民保险公司。1955年3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在杭州市建立支行，委

托市财政局代管，1956年4月收归省分行管理。1956年4月成立杭州市交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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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隶属于市财政局。随着地方工业的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日趋繁重，1957

年5月市财政局增设地方工业财务科，与市交通银行合署办公。

第二节税务机构

一、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税务机构

清末，厘金(统捐)征收机构。浙厘捐皆设卡征收，宣统三年，杭州府厘金

局卡机构为：大关总局(在湖墅五家庄)，下设北新桥、艮山门、登云桥、东新

关、观音阁、施家桥、松木场、拱宸桥、打铁关、陆家务、板桥、良渚、笕桥、

临平、乔司等分局卡、巡船；江干总局(在闸口)，下设螺丝埠、江船埠、庆云

关、东江嘴等分局卡、巡船；塘栖总局(在仁和县塘栖镇)，下设八字桥、三分

桥、武林头、元满桥、王家漾等分局卡、巡船；余东关总局(在余杭县东门)，

下设蒋家潭、闲林埠、瓶窑、得溪等分局卡、巡船；硖石总局(在海宁硖石镇)；

海昌总局(在海宁倪家桥)o

民国元年(1912)1月，省临时议会决定，各府治所在地设统捐局一所，定

为某府统捐局，直辖于财政司，统捐局设局长一人，由财政司委派。杭州设有杭

县统捐局、闸口统捐局、余东关统捐局、塘栖统捐局、义桥统捐局、临浦统捐

局、严东关统捐局、威羊统捐局等。杭县统捐局为一等局，在清泰门、艮山门、

东新关、观音关、板桥、良渚、登云桥设置7个分局。闸口统捐局等均为二等

局，下设若干统捐分局。

民国时期，按税种设立税务机构，并按财政收支体制划分国税地方税征收机

构。

营业税征收机构，民国20年(1931)1月起相继开征营业税。初期，浙江省

仅在商业较为繁荣的地区设立9个营业税局，负责征收30个市县的营业税，其

余税收较少的县委托当地县政府代征。杭州设立第一区营业税分局，办理杭州

市、杭县、余杭县营业税征管事宜。临安、富阳、淳安等县由督征员办理。民国

27年，营业税局改组为税务处，除征收营业税外，还代征各项附捐，并有监督

各市县征收赋税捐的权力。民国31年1月，设税务局的县营业税由税务局统一

征收，未设税务局的县营业税则另设营业税征收局征收。杭州设税务局的有淳

安、遂安、富阳、临安、分水、新登、昌化、萧山等8县。

民国32年(1943)3月，日伪浙江省营业税征收局机构调整，杭州局由原一

等局改为二等局，管辖杭州市和富阳，改称杭富营业税征收局；萧山局、塘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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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等局改为乙级办事处；余杭由三等局改为丙级办事处。杭富营业税征收局局

址设在杭州，下属塘栖、临平、硖石、长安、富阳、余杭等6个查验所，并在留

下、钱塘门、清波门、涌金门、武林门、凤山门等6处设立临时查验所。

货物税征收机构。货物税的前身为统税、烟酒税和矿税，曾分设机构办理征

收。民国29年(1940)，印花税划归直接税系统。民国31年，统税、矿税、烟

酒税各税机构合并，成立浙江区税务局。次年4月，与直接税合并，成立浙江区

税务管理局。民国34年5月，货物税、直接税两税又分设机构。同年6月成立

闽浙区货物税局。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34年11月16日又恢复浙江区货物

税局建制。杭州货物税分局子10月成立，为二等局，管辖杭州市、杭县、于潜、

临安、余杭、富阳等地的货物税征收事宜，职员共60人。此外，对杭州第一纱

厂、杭江纱厂、酒厂、武林烟厂、大兴工业社和新中国烟厂设驻厂员。次年1

月，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杭县成立货物税办事处。

直接税征收机构。民国25年(1936)7月，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

例>，以后又相继公布《施行细则>和《征收须知>。同年12月26日在杭州成立

浙江所得税办事处。民国31年1月以后，先后开征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

税和遗产税，逐渐形成直接税体系。自兼办遗产税、印花税后，税务业务范围日

益扩大，于是浙江所得税办事处改组为浙江区直接税局，各区分处改称直接税分

局。其间，于民国29年接办印花税。民国31年体制更易，接管营业税。民国34

年，成立浙江区直接税局杭州分局，为一等局。民国35年2月，杭州分局职员

共有139人和工警45人，管辖杭县、海宁、余杭，并设三个查征所。杭州分局

将各课主管税划分为：第一课主管所得税、利得税、遗产税三税，第二课主管土

地税及契税，第三课主管营业税、印花税。
‘

．

盐务管理机构。民国32年(1943)3月，日伪盐务署将两浙区盐务管理局裁

撤，另行分设浙东盐务管理局(驻余姚)、浙西盐务管理局(驻杭州)，分辖浙

东、浙珏盐场产运各环节及税务事宜。

国税征收机构。民国37年(1948)8月，财政部浙江区直接税局和财政部浙

江区货物税局合并改组，成立财政部浙江区国税管理局。杭州设国税稽征局，辖

管杭州市、杭县、余杭、萧山、富阳、新登、临安，下属杭县、富阳、萧山3个

稽征所。建德国税稽征局职员40人，辖建德、寿昌、淳安、桐庐、分水、于潜、

昌化、遂安，下属稽征所3个，职员33人。杭州国税稽征局经办国税稽征、查

验、税源调查登记、漏税和税务争议处理以及票照书单、凭证的印领、填发、查

对、保管等事项。据民国38年5月资料，杭州国税稽征局有职员175人，其中

局本身118人，驻厂(场)员25人，各稽征所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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